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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3         证券简称：同花顺         公告编号：2014-016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10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1,6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2.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887,0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4,491,5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42,548,500

元。公司原定拟募集资金为 252,1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原定募集资

金 590,448,5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天会验

[2009]25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并已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010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 9,715 万元用于以下四个项目： 

1.使用超募资金 680 万元用于收购浙江国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使用 5,000 万元用于建设同花顺运营服务中心项目； 

3.使用 2,000 万元用于同花顺品牌与市场推广项目； 

4.使用 2,035 万元用于同花顺金融衍生品综合应用平台一期项目。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拟投资 15,300 万元建设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

工程，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1,160 万元。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变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并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

使用超募资金向募集资金项目“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追加投资 7,9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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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总投资为 10,200 万元。 

201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向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追加投资 9,500 万元，调整后总投资为

24,80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金额共计 383，160,000

元，还剩余 207,288,500 元超募资金尚未披露使用计划。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建设进度如下： 

类别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已完成进

度（%）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手机金融服务网二

期工程项目  
7,200.00 5,465.93 75.92  

2014 年 3 月 31 日 

[注 2] 

同花顺系列产品升

级项目  
6,925.00 6,084.19 87.86  

新一代网上交易服

务平台项目  
2,555.00 2,015.29 78.88  

机构版金融数据库

项目  
6,265.00 5,107.98 81.5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

项目  
10,200.00 9,866.11 96.73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 

收购浙江国金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项目  
680.00 680.00 100.00  2010 年 4 月 30 日 

同花顺运营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5,000.00    2015 年 4 月 30 日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

广项目  
2,000.00 1,267.00 63.35  

2013 年 3 月 31 日

[注 3] 

金融衍生品综合运

用平台一期工程项

目  

2,035.00 2,035.00 100.00  2012 年 4 月 30 日 

同花顺数据处理基

地一期工程  
20,666.00 13,740.37 66.49  

2014 年 3 月 31 日

[注 1] 

[注 1]：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项目预

计完成时间为 2014 年 3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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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花顺

数据处理基地建设完毕后,公司将和全资子公司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签署购买协

议，由股份公司向数据开发公司购买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机构

版金融数据库、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等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办公场地。因此，

上述四个募投项目办公场所购置时间（即完工时间）也相应调整至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

工程完成时间之日。 

[注 3]：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预计完成时间

为 2013 年 3 月 31 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内容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本次延期的募投项目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延期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 

2014 年 3月 31 日 2015 年 2月 28 日 

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 

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 

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2013 年 3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说明 

延期项目名称 延期原因 

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 
    由于项目所在地的道路、水、电、煤气、网络等市政

配套设施进度滞后等原因影响了项目的施工建设进程。 

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 
    经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1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四个募投项目办公场所购置时间调整至

同花顺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完成时间之日。 

新一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 

手机金融服务网二期工程项目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探索品牌与市场推广的思路

和方法，同时依据历次推广的评估效果逐步修正推广的方

式和节奏，基于谨慎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原则，放缓了

该项目的原定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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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由于募投项目“同花顺

数据处理基地一期工程”受到项目所在地道路、水、电、煤气、网络等市政配套

进度滞后等原因的影响导致工程延期，同时“同花顺系列产品升级项目”、“新一

代网上交易服务平台项目”、“机构版金融数据库项目” 及“手机金融服务网二

期工程项目”四个募投项目完成时间也相应延期；另外，公司根据市场变化不断

探索品牌的建设和推广的思路和方法，放缓了“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项目”原定

投入进度。公司对上述六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的

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采取审慎的态度适当地调整项目投资进度，程

序合法，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与地点的变更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2.公司监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

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不存在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的

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延期。 

3.公司的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1）同花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

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本次延期的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花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以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同花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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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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